
沂源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关于印发《沂源县政务服务“预约+无休”服务模式

提升工作方案》的通知

源政管办发〔2022〕11 号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各有关部门，各有关

单位:

 现将《沂源县政务服务“预约+无休”服务模式提升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

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沂源县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31 日

（此件公开发布）

                                                    

沂源县政务服务“预约+无休”服务模式提升工作方案

 



为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标准化，进一步提升全县政务服务效能，解决办事

群众“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问题，最大限度方便群众办事，提升企业和群

众满意度和获得感，结合工作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全面塑成现场化法治化

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的远景目标，立足企业群众办事需求，持续深化政务服务

供给侧改革，通过“预约+无休”模式提升，以数字赋能政务服务，全力打造标

准规范化、方式集约化、供给身边化、态度暖心化的政务服务，实现窗口办事

“不断档”、办理事项“无空挡”、优质服务“无阻挡”，最大程度便民利企，

加快推动政务服务从“有”到“优”转变，从“被动”到“主动”转变，奋力打

造极优营商环境。

二、适用范围

县政务服务中心各进驻部门（单位）窗口（含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各业务科室，

下同）为开展“预约+无休”服务的主体，负责受理和办理本级经公告列入

《“预约+无休”政务服务事项清单》（以下简称《清单》，见附件 1）的事项。

（一）“周末无休”服务

无休服务是指申请人在周末休息日办理《清单》纳入的事项，各进驻部门

（单位）应安排窗口工作人员在县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值班，为工作日内无法前来

办理业务的企业和群众提供办事服务。



无休服务时间为法定工作日之外的周六周日上午 8:30-12:00 、下午

13:30-17:00（如遇周六周日在国家法定节假日之内的，参照预约服务执行）。

（二）“节假日预约”服务

预约服务是指申请人在国家法定节假日办理《清单》纳入的事项，须在节假

日前的工作日内通过现场预约、电话预约等方式，向县政务服务中心提出预约服

务申请，约定办理时间，各进驻部门（单位）在约定时间安排窗口工作人员到岗

服务。

预约服务时间为国家法定节假日期间双方约定时间段。

三、主要内容

（一）预约服务

1.预约方式。一是现场预约，申请人节假日前的工作日到县政务服务中心咨

询台进行现场预约服务登记，填写《预约服务登记表》；二是电话预约，申请人

可直接拨打预约电话 0533-3618118，告知县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预约办理

的事项，由工作人员填写《预约服务登记表》。接听电话时间为法定工作日上午

8:30-12:00，下午 13:30-17:00。

2.预约流程及要求

（1）统一预约入口。当申请人通过电话预约或现场预约节假日服务时，咨

询台服务人员应对申请人姓名、预约时间、预约办理事项等做好记录，并将《预



约服务登记表》第一时间交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政务服务管理科。政务服务管理科

根据预约办理具体事项统一向有关进驻部门（单位）窗口进行派单。

（2）进驻部门（单位）窗口在接收到政务服务管理科派送的《预约服务登

记表》时，不得拒绝提供预约服务，由窗口负责人负责安排工作人员应约提供预

约服务。

（3）应约窗口工作人员应提前与服务对象取得联系，一次性告知申请人办

事所需携带的资料及相关注意事项等，并再次确认预约办理时间；如有多人同时

预约同一事项的情况，工作人员可与申请人约定具体办理时间；如预约办理事项

涉及多个部门完成的，由窗口负责人提请政务服务管理科协调，由主办窗口牵头、

配合窗口落实进行并联办理。原则上预约事项办理时间单人次不超过 0.5 个工作

日。 

（4）应约窗口工作人员要按照预约时间，做到准时到岗，对预约的服务不

得无故取消或推迟。如遇特殊情况确需推迟或变更预约的，必须经政务服务管理

科同意，并提前 12 小时告知申请人，同时作好解释工作；如因不可抗力无法按

时应约的，窗口工作人员应与申请人沟通后，及时报政务服务管理科；如申请人

超过约定时间 30 分钟而未到场的，窗口工作人员应主动与申请人联系是否放弃

预约服务，申请人放弃预约服务的，窗口工作人员做好记录，完成本次应约服务。

（5）预约服务完成后，窗口工作人员在《预约服务登记表》记录好有关的

办理情况、办理时间和时长，经申请人签字确认后，报政务服务管理科备案，计



入“时间银行”。政务服务管理科对预约服务事项办理情况进行定期回访，听取

群众意见和建议，落实“好差评”制度，及时处理申请人对预约服务的投诉。

（二）无休服务

无休服务窗口工作人员要对工作认真负责，做到准时到岗，落实好考勤、咨

询引导、一次性告知、帮办代办等制度，确保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为办事群众

提供无差别的办事体验。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县政务服务中心各进驻部门（单位）窗口要高度重视

开展“预约+无休”服务工作，把开展“预约+无休”服务工作作为优化创新服

务的重要举措和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载体。各窗口落实好窗口负责人带班制度，

确保窗口“预约+无休”服务工作组织到位、实施到位、服务到位、监督到位。

（二）强化督查检查。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政务服务管理科要加强对提供“预

约+无休”服务窗口的管理，对不按要求到岗服务、推诿扯皮、延误服务或未履

行一次性告知造成不良影响的部门单位及窗口工作人员要进行严肃处理，并在日

常考核中予以扣分。     

（三）加强宣传引导。要通过主流媒体、公众号、网站、自媒体等多种方式

加强对“预约+无休”服务的宣传，让更多的企业群众获得更便利更贴心的政务

服务，共享改革红利。



（四）加强人文关怀。各进驻部门（单位）窗口要结合工作实际，设置“时

间银行”，做好周末无休服务人员和节假日应约人员的补偿性调休等安排，原则

上调休时长应与提供“预约+无休”服务的时长相等，由窗口负责人签字说明即

可调休。调休期间应安排人员顶岗。

 

附件：1.沂源县政务服务中心“预约+无休”政务服务事项清单

           2.沂源县政务服务中心预约服务登记表

 


